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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 

提供本會受理非機構內研究計畫之審查與處理程序指引。  

 

2. 範圍 

無法由計畫主持人所屬機構進行審查之研究計畫，本會得接受委託代為審查。 

 

3. 職責 

委託本會代為審查研究計畫之機構須與本院簽署審查委託協議書。 

 

4. 流程 

程序 負責人／單位 

受理審查前作業 委員會 

  

受理審查 委員會 

 

5. 細則 

5.1 受理審查前作業 

委託本會代為審查之機構行文本院提出委託審查之申請，本委員會評估可行後呈核

院方簽署委託審查協議書。 

5.2 受理審查 

所有計畫案其申請、審查、追蹤審查及監督查核等作業皆同本院計畫依本會規定辦

理。 

 


